
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宁人社规字〔2018〕3号

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美于下放

职称评审权限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

各市、县(区)人力资源社会保障(劳动保障)局,区直各有关

部门、直属事业单位,大专院校、科研院所、中央驻宁单位: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职称

制度改革的意见》(中办发〔2016〕77号)和《自治区党委办公

厅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(宁党

办发〔2017〕94号)精神,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,推进简

政放权、优化服务环境,现就关于下放职称评审权限加强事中事

后监管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合理下放职称评审权限

(一)下放职称申报资格审查权限。自治区高级职称申报资

格审查权限,由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下放到自治区各系列

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、具备高级职称评审权限的地级市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局和实行自主评审的企事业单位;中级职称申报资格审

查权限,由自治区各行业主管部门和地级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
下放到自治区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、具备中级职称评审权限的县

(市、区)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实行自主评审的企事业单位。

(二)下放职称评审权限。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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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称制度改革要求,本着“成熟一个、下放一个”的原则,加大

职称评审权限下放力度。每年年初向社会公布职称评审委员会目

录清单和实行自主评审企事业单位名单,明确职责、任务和要求,

充分发挥评审委员会和自主评审单位在人才评价中的主导作用。

高等院校教师系列,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研究系列,卫生系

列正高级及以下职称评审权限分别逐步下放到自治区本科院校,

自治区级科研院所,自治区三级甲等医院,实行自主评审。农业、

新闻系列(专业)高级及以下职称评审权限逐步下放到具备条件

的自治区行业厅局(单位),实行自主评审;工程系列(专业)

高级及以下职称评审权限逐步下放到具备条件的自治区行业厅

局、大型骨干企业,实行自主评审,部分专业可逐步转移到具备

条件的行业协会(学会)承接。中小学(幼儿园)教师系列、卫

生系列(含基层卫生系列)、农业系列高级及以下职称评审权限逐

步下放到具备条件的地级市。同时,各地级市可根据实际情况将

上述系列中级职称评审权限逐步下放到具备条件的县(市、区)。

高等院校(中专、技校)系列中级及以下职称评审权限逐步下放

到自治区高职院校、中等专业学校、技工学校,实行自主评审。

二、明确岗位结构比例控制原则

(一)全面实行岗位管理、专业技术人才学术技术水平与岗

位职责密切相关的事业单位,一般应在岗位结构比例内开展职称

评审。

(二)符合自治区突出贡献人才和引进高层次人才职称评审

条件的人员,申报评审职称不受岗位结构比例限制。

(三)不实行岗位管理的单位,以及通用性强、广泛分布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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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社会组织的职称系列和新兴专业,可采取评聘分开等方式进行

评审,但要根据本单位人才状况和发展需要适当控制申报比例,

防止降低标准、降格以求。

三、评审组织设置要求

(一)建立健全评审委员会。实行自主评审的企事业单位要

根据评审纽织设置要求建立相应系列(专业)职称评审委员会及

其办公室,负责本单位具备评审条件的系列(专业)的职称评审

工作;对不具备评审条件的系列(专业),可采取由单位委托自

治区相应系列(专业)评审委员会或以自主联合的方式建立联合

评审委员会。实行自主评审的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接受其他单位

或个人提出的职称评审申请。

(二)建立专家评委库。评审委员会要根据学科特点分专业

建立专家评委库。专家评委库实行动态管理,原则上每三年调整

一次。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的评审专家应具有本专业高级职称,

其中,正高级评审委员会评审专家应具有本专业正高级职称,副

高级评审委员会中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家不少于三分之二。中级

评审委员会的评审专家应具有本专业中级以上职称,其中具有高

级职称专家不少于三分之二。

(三)制定评审工作方案。各评审委员会要根据年度职称评

审计划制定职称评审工作方案,主要内容包括:岗位结构比例、

评委抽选方式、评审工作程序、评审方式方法、评审纪律监督、

投诉举报受理及追责间责等。

(四)制定完善评价标准。各评审委员会和实行自主评审的

企事业单位要根据专业发展需要,结合学科、专业、岗位特点等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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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完善不低于自治区相关系列的职称评审标准和条件。

(五)实行评审备案制度。各评审委员会和实行自主评审的

企事业单位要将评委会组建情况、评审方案、评价标准、专家评

委库信息等及时报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备案。

四、职称评审工作流程

(一)核定申报推荐数量。申报单位要坚持以职业属性和岗

位需求为原则,结合单位岗位设置实际情况,核定年度申报推荐

数量进行推荐申报。区直各系列评审委员会负责区直部门职称申

报推荐数量审查备案,各市、县(区)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

责本地区职称申报推荐数量审查备案。

(二)确定申报推荐人员。申报单位按照备案确认的申报推

荐数量,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、竞争与择优相结合的方式确定

推荐人员,并将推荐人员评审一览表进行公示,公示期为5个工

作日。

(三)组织资格审查。各评审委员会和市、县(区)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局要按照资格审查权限做好资格审查工作,特别是实

行自主评审的企事业单位要纽织熟悉职称工作政策、责任心强、

公道正派的工作人员对申报评审材料进行审查。对未通过资格审

查的人员要将其未通过原因及时告知申报人。

(四)开展职称评审。各评审委员会从专家评委库中随机抽

取专家组建年度评审委员会。对连续三年担任评委的专家,原则

上不再参加本年度评审工作。评审委员会每年应保持三分之一以

上的专家调整更新。评审委员会名单要严格保密。评审委员会实

行无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,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评审会议的评审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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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总数三分之二(含)以上即为评审通过。未出席评审会议的评

审专家不得委托他人投票或补充投票。各评审委员会要根据行业

发展、实际需要和年度申报人员情况合理确定年度评审淘汰率。

(五)评审结果公示备案。各评审委员会要按照管理权限将

评审结果在公开网站公示,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。自主评

审的企事业单位还要将评审结果报行业主管部门和上级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。有关数据信息要与自治区专业技术人员服

务平台实行对接。

五、切实加强职称评审监督管理

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、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职称评

审全过程的监督管理,强化自我约束和外部监督,构建政府监管、

单位(行业)自律、社会监督的综合监管体系。

(一)建立“两随机一公开”机制。在职称申报推荐、资格

审查和评审阶段,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要

纽成联合检查纽,按照随机确定抽查单位、随机确定申报人员和

公开抽查结果的要求进行监督检查。抽查申报人员数量不少于患

人数的15%,并以适当方式公布抽查结果。

(二)健全完善倒查追责机制。对利用工作之便打招呼、狗

私舞弊、暗箱操作等违反职称评审纪律的工作人员,应调离职称

工作岗位,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责任追究;涉嫌违法的,追究法

律责任。对故意泄露专家身份,利用职务之便为本人或他人谋取

不正当利益等违反评审纪律的评审专家,取消评审专家资格,不

得再参加职称评审工作;情节严重的,通报批评并记入诚信档案;

涉嫌违法的,追究其法律责任。对违反评审纪律和工作程序,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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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保证评审质量,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评审委员会,视情况宣布

评审结果无效或限期整改或停止评审工作;对情节严重的收回职

称评审权限,并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。

(三)实行职称退出机制。实行学术学历造假“一票否决制”,

对通过学术、业绩、经历等造假行为取得的职称资格,一律予以

撒销,并记入诚信档案,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。申报单位

要切实承担主体责任,坚持评以适用、以用促评,实现职称评审

制度与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聘用、考核、晋升等用人制度相衔接,

对取得相应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岗位竞争,对不担当、不作

为、不胜任岗位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,通过解聘、低聘等方式破

除职称聘用终身制,实现职务能上能下、岗位能升能降。

(四)完善职称评审公开机制。实行职称评审“政策、标准、

程序、结果”四公开,确保职称评审客观公正、科学合理,努力

打造宁夏职称“阳光评审”,切实增强职称评审的公信力。

附件:自主评审单位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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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自主评审单位名单

(一)正高级评审单位

本科院校‥ 宁夏大学、宁夏医科大学、北方民族大学

科研院所‥ 宁夏农林科学院、宁夏社会科学院

三甲医院‥ 宁夏医科大学总院、自治区人民医院、

自治区中医研究院

(二)副高级评审单位

本科院校:宁夏师范学院

大型骨干企业:神华宁夏煤业集团

(三)中级评审单位

本科院校:宁夏理工学院、宁夏大学新华学院、

银川能源学院、中国矿大银川学院

高职院校:宁夏职业技术学院、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、

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、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、

宁夏民族职业技术学院、宁夏警官职业学院、

宁夏艺术职业学院、宁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、

宁夏葡萄酒与防沙治沙职业技术学院

中专学校:宁夏水利电力工程学校、宁夏工业学校、

宁夏交通学校、固原市农业学校

行业部门(单位)‥ 自治区环保厅、自治区林业厅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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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广播电视台、宁夏报业集团

大型骨干企业:宁夏建设投资集团、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、

中色(宁夏)东方集团有限公司、

宁夏西部创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、

中电投宁夏青铜峡能源铝业集团有限公司

(四)承接职能转移的协会(学会)

宁夏机械工程学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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